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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東大學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課程學分表 

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幼兒教育學系課程會議通過(110.11.29) 

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師資培育中心院級課程會議通過(110.12.08) 

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課程會議通過(110.12.06) 

教育部 111.04.13臺教師(二)字第 1110034733號函核定 

 

專長名稱 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 

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12 

課程

類別 

類別名稱 最低須

修習學

分數 

課程名稱 學

分

數 

必選

修 

備註 

教育

專業

課程 

教育基礎

與方法 

4 特殊幼兒教育 3 必修  

特殊幼兒鑑定與評量 3 選修  

早期介入概論 2 選修 未修畢「幼兒發

展」、「特殊幼兒教

育」及格者，不得修

習。 

應用行為分析 2 選修  

特殊教育行政與法規 2 選修  

語言發展與矯治 2 選修  

教育實踐 4 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 3 選修  

學前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3 選修 未修畢「個別化教育

計畫的理念與實施」

及格者，不得修習。  

特殊教育課程調整與教學設計 2 選修  

學前特殊教材教法 3 選修 未修畢「個別化教育

計畫的理念與實施」

及格者，不得修習。  

說明 

1. 「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」總學分數最低應修 12學分，包含：教育基礎與教育方

法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學分、教育實踐課程最低應修學分數 4 學分、其餘 4學分於本表

自選。 

2. 「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」課程幼兒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特殊教育知能課程重疊

至多 4 學分。 

3. 修畢「個別化教育計畫的理念與實施」課程始得修習「幼兒園教保實習」、「幼兒園教學實

習」課程。 

4. 除了修畢本表規定之至少 12學分外，並應修畢「幼兒園教保實習」、「幼兒園教學實習」課

程，始得加註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次專長。 

5. 適用對象為 111學年度起取得師資生資格者，110學年度以前取得師資生資格者得適用之。 

 


